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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碳氢化合物加工业特别条款 A 

兹经双方同意，以下条件适用于本保险条款 

（一）一旦碳氢化合物进入机器设备，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物质损失项下每次事故免赔额

将为              ，该免赔额也适用于因火灾及爆炸引起的损失； 

（二）一旦碳氢化合物进入机器设备，保险人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： 

1．催化剂的损失（除非经其它特别条款承保）； 

2．由于任何管道过热或断裂引起的重整装置的损失； 

3．由于放热反应引起过热或断裂并导致机器设备的损失； 

4．由于故意未按技术规范操作，或切断安全装置引起的机器设备的损失； 

本条款对因上述原因引起的任何第三者的损失不负责赔偿。 

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。 

 


